《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引领型企业实质性运营发展扶持办法》政策解读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进一步吸引和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集群，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增加实体经济产值，提升合作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发挥引领型企业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作用，根据《总体方案》、《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经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以下简称经济发展局）日前颁布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引领型企业实质性运营发展扶持办法》（以下简称《扶持办法》），并于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
一、《扶持办法》的制定背景
《总体方案》为合作区赋予了新的战略定位和历史使命，原横琴新区政策目前已不适应合作区体制、机制、经济、社会等新形势发展，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带动经济增长新动能不足。为引导已在合作区注册的引领型企业回归合作区实质性运营，进一步吸引和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集群，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增加实体经济产值，迫切需要参考全国重点省市的经验，并结合合作区实际情况，出台支持引领型企业实质性运营发展的政策举措，提升合作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发挥引领型企业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扶持办法》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扶持办法》共十六条，围绕贯彻《总体方案》的要求，突出“实质性运营”的特征。
第一条为制定目的，说明《扶持办法》制定依据和制定目的。
第二条为适用对象，明确了引领型企业根据在合作区的营业收入及经济贡献，分为示范引领型企业、综合引领型企业、成长引领型企业三类。
第三条为实质性运营，明确扶持对象“在合作区实质性运营”的要求。
第四条为综合性优惠，明确符合条件的引领型企业及其聘用的员工享受《总体方案》中公布的财税、人才等优惠措施。
第五条为经营扶持，对于符合条件的引领型企业可享受的运营扶持、营收增长奖励和使用外资奖励。其中对示范引领型企业、综合引领型企业和成长引领型企业在合作区实质性运营的，每年分别给予2000万元、600万元和100万元的运营扶持；对引领型企业上一年度营业收入较前一年度保持正增长的示范引领型企业、综合引领型企业和成长引领型企业分别给予最高5000万元、1500万元和500万元的营收增长奖励；对引领型企业实际使用外资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按实际使用外资额的1.5%给予奖励，单个企业年度最高奖励不超过2000万元。
第六条为人员聘用扶持，明确引领型企业上一年度聘用员工人数超过企业往年聘用员工人数最高值的，每增加10人，给予15万元扶持，单个企业年度扶持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第七条为贷款贴息扶持，明确对于引领型企业向银行贷款用于经营的，按照当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30%给予贴息扶持，单个企业年度贴息扶持总额不超过2000万元。
第八条为并购奖励，明确引领型企业并购合作区外企业，单个项目并购出资1亿元以上的，按该出资额的1%给予并购奖励，单个企业年度最高奖励1000万元。
第九条为办公用房扶持，明确对引领型企业租赁办公用房的补贴最高不超过60元/平方米/月且不超过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价格及评估价；符合条件的澳资企业，补贴最高不超过70元/平方米/月且不超过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价格及评估价；每家企业年度租金补贴金额不超过500万元，对同一企业最多可连续补贴36个月。引领型企业购置办公用房按购房金额的20%给予补贴，单个企业补贴总金额最高2000万元。
第十条为世界500强总部落户扶持，明确世界500强企业总部落户且在合作区实质性运营的，给予2亿元扶持。
第十一条为澳资企业扶持标准，明确引领型企业为澳资企业的，除本办法另有规定外，奖励和扶持标准按照既定标准的1.2倍执行。
第十二条为配套服务，明确为引领型企业及其高管、高端人才提供相关的企业和人才便利服务；提出组建引领型企业服务团队，助力企业在合作区更快、更好发展。
第十三条为资金管理，明确合作区每年在预算中安排设立引领型企业发展扶持资金，鼓励扶持引领型企业发展壮大。奖励和扶持资金应当优先用于有利于企业提升能级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十四条为其它说明，明确《扶持办法》与广东省、合作区其它扶持政策相关规定有重复、交叉的，除另有规定外，按照从优、从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明确除《扶持办法》第十条规定扶持外，企业可享受的奖励和扶持资金总额不超过该企业上一年度在合作区留存的经济贡献；明确经金融监管部门审批设立或经合作区金融发展局认定的金融企业和金融类企业不适用《扶持办法》；明确企业的其它义务和要求。
第十五条为名词定义，明确了“办公用房”、“经济贡献”、“营业收入”、“世界500强企业”、“澳资企业”等用词定义，同时规定《扶持办法》所指金额的币种，除明确写明“美元”外，其他均为人民币。
第十六条为施行日期和有效期，明确了《扶持办法》的施行日期、有效期和解释部门。
三、企业是否可以叠加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和《扶持办法》规定的扶持？
可以。如企业符合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其减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后，只要按相应所属期计算的年度经济贡献达到500万以上，即可认定为引领型企业，企业可以享受《扶持办法》规定的扶持。
四、企业经济贡献是如何计算的？
《扶持办法》所指的“经济贡献”，是指每年在合作区的增值收入、企业年度所得，以及购买境外企业提供的产品、服务及知识产权而代扣代缴境外企业所得、增值收入形成的直接经济贡献总额（不含因在合作区购买土地及在购买土地上新建不动产进行销售或出租而形成的直接经济贡献）。企业年度经济贡献按相应所属期计算。
五、企业可享受的奖励扶持金额如何计算？
如某企业2021年末在合作区成立，当年经济贡献和营收均为零。该企业2022年度经济贡献5000万元，在合作区留存部分为1100万元，营收4亿元，新增在合作区实际办公的员工40人，以低于LPR的贷款利率实际支出银行贷款利息600万元，以80元/平方米/月的价格租赁办公用房1000平方米。
理论上该企业在2023年度可按照《扶持办法》申请2022年度的奖励扶持如下：
1.运营扶持：企业符合综合引领型企业标准，扶持600万元；
2.营收奖励：以年度营业收入3亿元为基数，年度营业收入每增加1000万元，给予20万元奖励计算，共200万元；
3.人员聘用扶持：按每增加10人，给予15万元扶持计算，共60万元；
4.贷款贴息扶持：贷款利率低于LPR的，按实际利率的30%予以贴息扶持计算，共200万元；
5.办公用房租金补贴：按补贴标准最高不超过60元/平方米/月、人均最高不超过15平方米，按租赁12个月计算，共43.2万元。
上述合计1103.2万元。因该企业2022年度在合作区留存部分为1100万元，根据《扶持办法》第十四条规定“除本办法第十条规定扶持外，引领型企业按照本办法可享受的奖励和扶持资金总额不超过该企业上一年度在合作区留存的经济贡献。”企业实际可享受的奖励扶持金额为1100万元。
六、《扶持办法》对澳资企业有什么特殊的扶持措施？
[bookmark: _Hlk97646865][bookmark: _GoBack]为吸引更多海内外投资者使用澳门特别行政区作为平台投资到横琴深合区，体现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平台优势，《扶持办法》明确引领型企业为澳资企业的，奖励和扶持标准按照既定标准的1.2倍执行。《扶持办法》明确“澳资企业”是指投资人应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或者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设立的法人组织/非法人专业服务机构，且持股比例不低于25%。《扶持办法》对作为“澳资企业”投资人的法人组织/非法人专业服务机构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设立且从事经营的时间不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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